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矿产资源、城乡规划领域信用分级分类
监管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化，创新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施差异化监管，提升监管效率，规范我市矿产资源和城乡规划领域信用信息管理，有效惩戒失信行为，激励守信行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和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7〕44号），《威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威政发〔2016〕27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2021年5月20日《关于进一步拓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领域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局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我局相关监管职责，将行使的行政权力运行结果纳入社会信用记录，统一进行归集公示，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第三条  信用等级认定是依据一定的程序和方法，根据许可管理、日常监督检查、投诉举报、事中事后监督检查和其他专项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公众评价，并结合联合奖惩信息、“红黑名单”进行综合评价，并认定信用等级的活动。信用信息的采集坚持实事求是、公开及时的原则，做到真实准确、证据充分。信用等级认定实行动态管理，实时更新信用等级。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信用信息是指市场主体在实施勘查开采、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等过程中产生的反映其执行矿产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定的信用情况及市场主体在城乡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执行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的信用情况。
第二章  信用等级的分类 、认定
第五条  矿产资源、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职责权限，遵循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原则，对市场主体的不同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和服务。信用等级分为A、B、C、D四个等级。A级指信用优良的市场主体，B级为一般失信的市场主体，C级为较重失信的市场主体，D级为严重失信的市场主体。其中，B、C级信用主体纳入失信信息名单，D级信用主体纳入失信异常名单。
第六条　矿产资源领域信用等级认定
（一）A级信用：指市场主体在上一年度，遵守法律法规，无违法失信行为。
（二）B级信用，指市场主体有下列一般失信行为之一的：1.采矿权人违反有关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规定，被处以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或被处罚款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违法违规行为。2.矿业权人违反合同约定，未造成严重后果，并积极改正的。
（三）C级信用，指市场主体有下列较重失信行为之一：1.截至年度信息填报结束之日，矿业权人未按规定公示年度信息的；2.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现并查实矿业权人年度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3.矿业权人违反有关矿产资源法律法规规定，被处罚款金额在5万元以上或被处以停产整顿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D级信用，指市场主体有下列严重失信行为之一的：1.被列入异常名录满3年仍未公示信息的；2.矿业权人违反有关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和刑法，被处以责令关闭、吊销许可证的；3.法定代表人因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受到刑事处罚的；4.市场主体被列入联合惩戒名单的。
第七条  城乡规划领域信用等级认定  
（一）A级信用：指市场主体在上一年度城乡规划编制实施中，依法依规遵守、执行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其他规定的信用行为，无违法失信行为。
（二）B级信用，指市场主体有下列一般失信行为情形之一的：
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依据《山东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年内发生违法程度为一般、较重的违法行为2次以下，且罚没金额累计不超过20万元的；
2.市场主体有违反城乡规划公开公示有关规定的行为，经责令限期改正后消除不良影响的，一年内发生1次以上的行为；
3.市场主体应对其提报材料的真实性、设计成果的合规性负责，并应以书面形式对报送的规划设计方案的真实性及合规性进行承诺。未履行承诺，经责令限期改正后消除不良影响的，一年内发生1次以上的行为。
（三） C级信用,指市场主体有下列较重失信行为之一的：
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依据《山东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年内发生3次违法程度为一般、较重的违法行为或2次以下违法程度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或者罚款金额累计超过20万元的行为；
2.市场主体有违反城乡规划公开公示有关规定的行为，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一年内发生1次以上的行为；
3.市场主体应对其提报材料的真实性、设计成果的合规性负责，并应以书面形式对报送的规划设计方案的真实性及合规性进行承诺。未履行承诺，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一年内发生1次以上的行为。
（四）D级失信，指市场主体有下列严重失信行为之一的：
1.市场主体被列入联合惩戒名单的；
2.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依据《山东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年内发生3次以上违法程度为一般、较重的违法行为或一年内发生2次以上违法程度为严重的违法行为。
3.市场主体应对其提报材料的真实性、设计成果的合规性负责，并应以书面形式对报送的规划设计方案的真实性及合规性进行承诺。未履行承诺且造成严重影响的行为。
第三章  信息的采集、异议、公示、修复
第八条  信息采集。失信信息按照“谁监管、谁采集”“谁处理（罚）、谁采集”的原则进行采集。信息采集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行政处罚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信用信息；
（二）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抽查、专项检查的信用信息采集、认定；
（三）市场主体被举报、信访、投诉违反矿产资源、城乡规划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经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调查属实的；
（四）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法院判决。
  第九条  承办单位收集到信用信息后，按照信用分级认定标准，提出认定意见，附认定理由和依据，经局办公会审查认定信用等级，向市场主体送达《拟纳入失信（异常）名单告知书》，市场主体应于收到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逾期视为无异议。对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信用信息，依法向市场主体送达《纳入失信（异常）名单告知书》。
第十条  承办单位应自《纳入失信（异常）名单告知书》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信用分级分类认定情况报送市信用中心并上传威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公示，B级信用的市场主体公示期限为一年，C级信用的市场主体公示期限为二年，D级严重失信市场主体公示期限为三年。法律、法规、规章另有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公示期限届满的，应不再对外公示。
第十一条  信用修复。被列入失信信息名单的市场主体，满足最低公示期3个月后，如在公示期内积极纠错，或按要求完成整改的，可以向承办单位提报书面证明材料申请信用修复，承办单位应于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自决定受理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经核实符合提前移出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和市信用中心。市信用中心按照信息承办单位的决定，及时对失信信息进行修改。
第四章  奖惩措施
第十二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A级的市场主体，实施下列激励措施: (一)符合“红名单”标准的，公开发布守信“红名单”；
(二)除投诉举报和专项执法检查外，免于日常巡查检查；
(三)在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容缺受理”和“绿色通道”等便利服务措施；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
第十三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B级的市场主体，实施下列惩戒措施:
(一)适当增加日常检查频次；
(二)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政策法规宣传、业务辅导等服务工作，帮助其提升依法执业水平；
(三)在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限制“容缺受理”和“绿色通道”等便利服务措施；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
第十四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C级的市场主体，实行下列惩戒措施：
（一）引导市场主体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遵从度；
（二）取消已经享受的绿色通道、容缺受理等行政便利措施；
（三）加大日常检查频次和随机抽查力度；
（四）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强监管；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
第十五条  对信用等级评为D级的市场主体，实行下列惩戒措施：
（一）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二）抽查比例不设上限，增加抽查内容，加大抽查力度和频次；
（三）引导市场主体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遵从度;
（四）对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管理人员进行约谈；
（五）纳入“失信异常名单”，增加曝光率；
（六）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  为了进一步拓宽公众参与监督渠道和方式，鼓励社会公众举报(法人、社会组织、自然人)信用行为，行政部门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加大对失信主体的惩戒力度，及时予以曝光；鼓励守信行为，对信用良好的市场主体给予优惠和鼓励政策。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不包含本数，“以下”包含本数。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自2021年10月24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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